
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（98.11.19  修正）》 

 

現行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係於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修 

正發布，鑑於實務上對於本細則第六條規定之適用多所爭議；及考量現今各級學校之 

經營、管理已朝向多元化發展，教職員於任何時間、任何場所，均可能有執行職務之 

事實；另衡酌實務上對於辦公往返途中或公差期間猝發疾病致死者，業以函釋同意辦 

理因公撫卹，為符實際，並使因公死亡認定更臻明確，及強化因公死亡撫卹案件之審 

查機制，爰修正本細則第六條，修正第一項至第四項有關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第五條 

第一項各款因公死亡定義之規定，及增訂第五項，明定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（撫卹 

案核定機關）對於特殊因公撫卹案件之審定，得組成專案小組處理之。 


